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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别：行政许可
供水企业停业歇业许可
一.事项名称：供水企业停业歇业许可
二.申报范围：供水企业停业歇业
三.申请条件:
1、停业歇业的理由充分；
2、停业歇业的时间及影响范围，经批准后提前24小时告知用水户或借助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；
3、生活用水停止供应超过三天的，临时供水方案及工程施工、设施维修施工方案和保证按计划恢复供水的措施可行；
4、因发生灾害或紧急事故停水的，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水户或向社会公布。
四.申请材料:
1、供水企业因工程施工、设备维修等原因停业歇业申请报告，必须写明理由（纸质，原件1份）；
2、供水企业停业歇业许可申请表（纸质、电子版，原件3份）；
3、工程施工项目、设备维修计划及停业歇业后保障供水用户利益的措施方案（纸质，原件1份）；
4、停业歇业的影响范围示意图（纸质，原件1份）。
备注：申报材料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。
五.依据:
   《山东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》
六.审批流程:受理→审查→审核→决定
七.法定许可时限:20个工作日
八.承诺许可期限:1个工作日 
九.结果证书: 批复意见
十.取证方式:窗口自取或邮寄
十一.收费标准:不收费
十二.联系方式：
电话：0632-50817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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